
日前，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了近期查处

的9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这9起典型案例涉及9名官员，其中5人

已退休，退休时间最长已达10年。

新华社 曹一 作

通报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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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毛思佳 颜琪

“阿姨，我是爸爸带大的，可以请你们

把我的抚养权转给爸爸吗？”近日，开化县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一个咨

询电话，一名 14 岁的女孩在电话里怯生生

地问道。

女孩名叫露露（化名），即将参加中考，

父母在其2岁时便经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

由母亲曾某抚养女儿并承担抚养费。然而

没过多久，曾某未经前夫方某及其家属的

同意，直接将露露送到方某家中，自己则以

外出务工为由，拒绝联系。

之后，露露一直在父亲和爷爷奶奶的

关爱下长大，独立坚强、品学兼优。在一次

法院开展的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中，露露

得知可以申请变更抚养权，为了自己可以

“名正言顺”地跟着爸爸，便拨打了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予以耐心解

答。

不久，开化法院收到了方某的起诉状，

请求法院判决将女儿的抚养权变更给自

己，曾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

庭审中，方某陈述，母女二人的户口

都是外地的，但女儿马上就要报名参加中

考，若是不能及时办理户口迁移，会影响

到中考，且孩子一直在自己身边长大，感

情亲厚，而曾某自从外出后就没看过孩

子，也没支付抚养费，所以抚养权理应变

更。

“这几年我一直在赚钱，没来看孩子也

是有原因的，之后肯定会好好弥补她的。”

经过多方联系，终于露面的曾某在“共享法

庭”的另一端表示，她不同意放弃露露的抚

养权。

开化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应从最有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

角度出发，结合父母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

等情况综合考虑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虽然

原、被告离婚时约定露露由曾某抚养，但曾

某外出务工将孩子“丢”给方某，长期不联

系，未尽抚养义务，且露露已年满 14 周岁，

自愿表示希望跟随原告生活。故在尊重未

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考虑到抚养

协议已被实际情况所改变，女儿露露由方

某监护下抚养已成事实，为有利于孩子的

健康成长，法院准许孩子抚养权变更由方

某抚养。

关于抚养费问题，原告表示自己有经

济能力独自一人承担，所以放弃要求被告

支付抚养费的请求。鉴于该放弃表示系原

告真实意思表示，故法院予以准许。

法官提醒：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

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相关规

定赋予了年满 8 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不容忽

视的“话语权”，无论法院还是父母，均应从

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角度，明确未成年

子女本位，谨慎理性地处分抚养权，尽最大

努力、以最为妥善的方式，极力减少离异带

给孩子的不利影响。同时，离婚协议约定

的抚养权、抚养费并非一成不变，若实际情

况发生改变，对方可另行起诉要求变更抚

养权或增加抚养费。

通讯员 路余 唐志伟

员 工 离 职 后 ，以 未 签 劳 动 合 同、未

为员工缴纳社保为由，将老东家告上法

院。不料老东家也提起反诉，要求员工

赔偿。日前，慈溪市法院处理了这样一

起特殊的离职风波。

2019 年 11 月 ，孟 某（化 名）入 职 宁

波 前 湾 新 区 一 家 快 餐 店 担 任 经 理 。

2022 年 3 月，孟某被告知店里要更换经

理 ，让 他 找 好“ 下 家 ”，办 理 离 职 手 续 。

当 月 底 ，孟 某 与 快 餐 店 结 清 工 资 ，双 方

确认劳动关系解除。几天后，孟某搬离

员工宿舍。

离 职 后 的 孟 某 向 宁 波 杭 州 湾 新 区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申 请 了 劳 动

仲裁。他认为，快餐店未与他签订劳动

合 同 也 未 缴 纳 社 保 ，按 法 律 规 定 ，快 餐

店 需 支 付 他 双 倍 工 资 差 额 并 为 他 补 缴

社保，再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

可仲裁结果出乎孟某意料，仲裁只

支持了他要求快餐店补缴社保的诉求，

驳回了“双倍工资”差额，还对他所主张

的经济补偿金也打了折扣。随后，孟某

向慈溪法院提起诉讼。

没 想 到 ，快 餐 店 也 向 法 院 提 起 反

诉 ，理 由 是 ，仲 裁 后 快 餐 店 已 为 孟 某 一

次 性 补 缴 了 其 中 15 个 月 的 社 保 费 用 ，

并为孟某垫付了近 8000 元个人缴纳部

分，这垫付的钱孟某迟迟未还。

那么，快餐店是否需要支付“双倍工

资 ”差 额 赔 偿 ？ 快 餐 店 的 诉 求 有 理 吗 ？

法院对双方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梳理。

首 先 ，孟 某 2019 年 11 月 入 职 快 餐

店 ，2022 年 3 月 离 职 ，期 间 双 方 并 没 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

位 与 劳 动 者 已 订 立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故孟某与快餐店的劳动关系成立。

孟某可以向快餐店主张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双倍工资”差额赔偿。但是，根据法

律规定，劳动争议的申请仲裁时效为 1

年 ，孟 某 提 起 仲 裁 已 是 入 职 的 2 年 后 ，

显然是“ 超时”状态，因此关于“ 双倍工

资”差额赔偿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快餐店通知孟某店里要更换

经 理 ，并 让 孟 某 先 找 好 工 作 再 安 排 离

职 ，之 后 双 方 办 理 离 职 手 续 ，结 算 工 资

等 ，应 认 定 双 方 为 协 商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支 付 经 济 补 偿 金 的 条

件 。 根 据 工 作 年 限 及 庭 审 确 认 的 月 工

资 ，法 院 支 持 孟 某 要 求 经 济 补 偿 金

17250 元的诉请。

再次，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快餐店应为孟某补缴自 2019 年 11

月入职以来的社保，但个人缴费部分应

由个人承担。孟某在诉讼中主张个人缴

费部分与经济补偿金抵销，应予支持。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折抵后，快餐

店 支 付 孟 某 9337 元 ；快 餐 店 为 孟 某 补

缴 2019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的社保

（已 办 理 补 缴 的 15 个 月 社 保 除 外），个

人负担部分由孟某承担。

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通讯员 方芳 陆洁

60 万元的工程款早就结了，

怎么又多出 60 万元？程某为了

出口气，隐瞒工程款已结算的事

实，以债权未实现将老刘起诉至

法院，不曾想偷鸡不成蚀把米，象

山县检察院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对

程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判处

其 有 期 徒 刑 7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0 元，同时还对程某虚假诉

讼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20000 元

的处罚决定。

2015 年，老盛承包了象山某

一期工程项目，朋友老刘担任项目

负责人，程某是该项目桩基分包工

程负责人。工程建设之初，程某资

金紧张，由老盛出面担保，分别向

朋友 A 和 B 借款 50 万元和 100 万

元。

2021 年快过年时，老盛的朋

友 A 和 B 向程某讨要借款，但程

某拿不出钱。碍于朋友情面，同

年 2 月 10 日，老盛出面协调，分别

叫上程某、老刘及朋友 A、B。协

商后，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程某和

老刘签订《桩基分包工程》协议，

约定程某桩基分包工程的结算价

为 750 万元，累计已付款 645 万

余元，尚欠 104 万余元，本次先付

款 70 万元，余款于同年 5 月 1 日

前付清，逾期未支付按月利息一

分半计算。为了省去多头转账的

麻烦，老刘除转账给程某 10 万元

外，还代程某分别向 A 和 B 归还

30 万元，A、B 当场归还借条，程

某重新出具剩余借款和利息的借

条并签字同意。

2021 年 10 月，程某将上述桩

基分包工程的余款债权及相应利

息全部转让给他人，并将转让事宜

告知老刘。也就是说，针对上述桩

基分包工程，程某与老刘之间已经

不 存 在 债 权 债 务 关 系 。 可 是 ，

2022 年 9 月，程某却突然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老刘支付工程

款 60 万元及相应利息，表示老刘

支付给 A、B 各 30 万元，他本人并

不知情，报销单的签名也系后加

的。

在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以及证

人证言等证据面前，程某的谎言

很快被戳破。2022 年 12 月，法院

经审查认定老刘已按要求履行了

支付义务，双方涉案债权已履行

完毕，判决驳回程某的诉讼请求，

并将该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2023 年 2 月，公安机关将

程某涉嫌虚假诉讼罪案移送象山

县检察院，检察官审查后认为，程

某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

承担民事责任。2023 年 3 月，象

山县检察院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对

程某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制发检

察建议，要求及时对虚假诉讼行

为人程某依法作出处罚。同年 4

月，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和司法惩

戒决定书。

“我和老刘还有其他经济纠

纷，我为了出口气跑去法院起诉

他，原以为官司打输了就是搭进点

诉讼费，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程

某后悔不已。

检察官提醒，虚假诉讼不仅损

害他人合法权益，更妨碍民事诉讼

的正常秩序，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切

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打“假官司”
成“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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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抚养权“换”给爸爸
法院：尊重孩子意愿，判决抚养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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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员工和老板互相“索赔”


